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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受文者：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發文字號：新北教技字第11500700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981438_0070097_(發)新北市114學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
導研習實施計畫.pdf)

有關本市辦理「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新北市114學
年度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活動」，請貴校

務必薦派相關人員參加，本局同意出席人員以公（差）假

及課務排代出席，請查照。

　

依據「選所愛、好好讀、有前途－新北市114學年度國中
小行政人員及教師適性宣導研習實施計畫」辦理。

為擴大適性教育宣導及理念，增進本市國中小教師能正確

了解適性教育的內涵和發展趨勢，並有效協助國中學生適

性選讀，俾利持續本市推動技職教育及生涯發展之教育理

念，爰請本市12所高中職辦理12場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
適性宣導研習活動。

參加對象：國中小行政人員及教師，請各校至少薦派1人
參加，建議派員如下：

國中小行政人員：校長、輔導處主任或相關承辦組長。

國中小教師：國中九年級導師及國小五、六年級導師優

先參加。

宣導時間與地點：

三重商工：115年3月9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12時。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1樓
承辦人：陳信龍
電話：(02)29603456 分機2727
傳真：(02)29681340
電子信箱：AB1263@ntpc.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一)
(二)

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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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高中：115年3月17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至12
時。

智光商工：115年3月17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至4時
30分。
鶯歌工商：115年3月20日（星期五）下午1時至4時30
分。

泰山高中：115年4月1日（星期三）下午1時至4時40
分。

瑞芳高工：115年4月15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12時40
分。

能仁家商：115年4月15日（星期三）下午1時至3時。
醒吾高中：1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時至4時40
分。

穀保家商：1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1時至4時。
復興商工：1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40
分。

中華商海：115年5月29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
30分。
樟樹國際實中：115年5月29日（星期五）下午1時10
分至4時40分。

研習方式和內容：

研習方式：專題演講、分組參觀、體驗學習、心得分享

與綜合座談等。

研習內容：技職教育課程類群簡介與技職教育政策發展

現況、學校實習場所參觀暨成果展示及學校類群體驗學

習課程等。

報名方式：

請於115年2月1日後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線上報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一)

(二)

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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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手續，報名網址：https://esa.ntpc.edu.tw/。
倘有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各場次學校負責人：

三重商工，林家宇主任，電話：（02）29715606分
機500。
東海高中，曾翠珊組長，電話：（02）29822788分
機105。
智光商工，劉仲平組長，電話：（02）29432491分
機888。
鶯歌工商，吳燿宏組長，電話：（02）26775040分
機851。
泰山高中，陳李瑋組長，電話：（02）22963625分
機501。
瑞芳高工，高川博組長，電話：（02）24972516分
機502。
能仁家商，王念群主任，電話：（02）29182399分
機140。
醒吾高中，顧子儀主任，電話：（02）26012644分
機1601。
榖保家商，臧亞萍主任，電話：（02）29712343分
機201。
復興商工，張華聖主任，電話：（02）29262121
分機230。
中華商海，許智鈞組長，電話：（02）24922119
分機331。
樟樹國際實中，林莉軒主任，電話：（ 02）
26430686分機801。

注意事項：

每位國中小教師每3年（113至115學年度）至少須完成

(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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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次技職教育研習，請各校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技職相

關研習活動。

請各校優先指派未參與過之教師參加，並鼓勵教師踴躍

參訓。

各場次研習名額依照承辦學校規劃額滿為止。

另本局同意核予參與研習人員及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公

（差）假及課務排代，並核予全程出席人員教師進修研習

時數3小時，承辦學校工作人員公（差）假及課務排代以
10人為限。

正本：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

副本：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東海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東海高級中
學.、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能仁學
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穀
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
等學校.(均含附件)

(二)

(三)
八、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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